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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针对地下商业建筑这一较为特殊的建筑类型，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等规

范的理解及自身工程项目经验，对地下商业建筑防火分区划分、安全疏散方式进行设计分析，并对安全出口数量、疏散距离、

疏散宽度等疏散组织进行设计研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以期对民用建筑及城市轨道交通建筑设计中类似的工程建设提供实

质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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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underground commercial buil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ire compartment division and safety dispersion 

mode of underground commercial building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de for Fire Protection Design of Buildings" and "Code 

for Fire Protection Design of Civil Air Defense Engineering" and other codes and their own engineering project experience.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number of emergency exits, evacuation distance, evacuation width and other evacuation organization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a substantive reference for simila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civil buildings and 

urban rail transit archite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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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商业建筑根据其所处周边地块和环境的不同，分为民用建筑商业综合体延伸至地下部分的商业空间、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时期同步开发的周边地下商业空间等，其均属于民用建筑设计。目前，为向顾客提供更加优质的购物体验，

地下商业建筑开始大量使用中庭空间、共享空间等设计手法，在规模和复杂性方面发生巨大变化，交通组织较为复杂，

对消防和安全疏散设计带来极大的挑战。在地下商业建筑设计时，主要依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来执行相关安全疏散设计，又根据该地下商业建筑是否有人防使用功能而有所区分。 

1 防火分区划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规定，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商

店营业厅，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采用不燃或难燃装修材料时，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

面积不应大于 2000m
2
。当地下商业建筑内预留餐饮条件时，其建筑面积需要按照民用建筑“其他功能”类的防火分区

划分要求划分，即“耐火等级为一级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其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为 500m
2
，当建筑内

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增加 1 倍。”故地下商业建筑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当不设餐

饮只做零售业态时，最大为 2000m
2
，当设置餐饮业态时，最大为 1000m

2
。 

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m
2
的设备用房可单独划为一个防火分区，若其为非设防区，需设一个独立的安全出口，不可借

用相邻的餐厅、营业厅防火分区；若其为设防区，可只设一个朝向相邻餐厅、营业厅的安全出口。此外，《人民防空工

程设计防火规范》规定，人防工程内的水池、卫生间、污水泵房等无可燃物的设备房间，其面积科不计入防火分区面

积。 

2 安全疏散方式 
2.1 疏散楼梯间 

疏散的本质是要确保在发生火灾时将室内的人通过安全出口迅速疏散至室外地面。对于地下商业建筑，可通过上

下层连通、直通地面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进行疏散。而部分商业综合体建筑形式新颖，规模较大，其疏散楼梯

在首层无法直通室外，此时可考虑在首层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前室或防烟楼梯间前室；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时期

同步开发的地下商业空间而言，其上方一般是城市车行道路，无法在商业内部设置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间，此时可考

虑在周边绿地内或与有条件衔接的周边地块内设置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通过地下通道与其相连，进行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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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沉广场 

相比疏散楼梯间，下沉广场属于室外开敞空间，可为地下商业空间引入更多自然光，结合层次丰富的绿化景观，

打造空间节点，提升商业空间舒适度，也便于客流的引入。同时，下沉广场可连接多个商业防火分区，总建筑面积不

大于 20000m
2
的地下商业建筑，不同防火分区的餐厅或营业厅分隔后属于同一区域，各防火分区通向下沉广场的开口最

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只需不小于 2m 即可（《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6.1.3 条）。当通过

下沉广场进行安全疏散时，下沉广场内应设置至少 1 部疏散楼梯直通地面，其总净宽度不应小于通向该区域疏散总净

宽度最大一个防火分区的疏散宽度。考虑到各工程实际情况，下沉广场往往用于多种用途，如设置景观、休息茶座等，

故需保证用于人员安全疏散的最小开敞长度和宽度均为 13m，以有效分隔火灾。 

2.3 避难走道 

如前所述，部分商业综合体的疏散楼梯在首层无法直通室外，除使用扩大的疏散楼梯间前室外，亦可使用避难走

道连接疏散楼梯和室外安全区，该种做法同样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物业开发空间。避难走道可连接多个商业防火分区，

但其直通地面的出口不应少于 2 个，并应设置在不同方向；当直通地面的出口只有 1 个时，该避难走道仅可与 1 个防

火分区相连，且该防火分区至少应有 1 个直通室外的其他安全出口。对于地面条件极度受限的情形，避难走道可直通

下沉广场，此时任一防火分区通向避难走道的门至该避难走道最近直通下沉广场敞口区域的距离不应大于 60m。 

3 安全疏散组织 
3.1 安全出口数量 

地下商业建筑防火分区建筑面积大于 1000m
2
时，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0m

2
时，

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1 个，总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当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

时，应采用防火墙与相邻防火分区进行分割，不能使用防火卷帘，这对于主通道较长又划分为多个防火分区的地下商

业来说，通道视线通透的效果将受到不可避免的影响。且借用相邻防火分区进行疏散时，对于相邻被借用安全出口的

防火分区，其应具备至少 2 个直通室外安全出口的条件，不允许连环借用，即从 A 区借到 B 区，再从 B 区借到 C 区。 

3.2 疏散距离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 年版）规定，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地下商业建筑室内任一点至最

近疏散门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37.5m（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增加 25%），且参照《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

全管理》GA654-2006 中有关“行走距离”的规定，行走距离不应大于 45m；当疏散门不能直通室外地面或疏散楼梯间

时，应采用长度不大于 12.5m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增加 25%）的疏散走道通至最近的安全出口。 

当设备房间与餐厅、营业厅划分为同一个防火分区时，多个设备房间通过设备走道至一个疏散门连通至餐厅、营

业厅，则每个设备房间内任一点至设备区与餐厅、营业厅连通的疏散门的走行距离不应大于 27.5m（参照建规第 5.5.17

条第 3 款）。 

小于 200m
2
单独划分防火分区的设备区房间疏散门至安全出口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27.5m（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增

加 25%）。 

3.3 疏散宽度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 年版）规定，地下商业建筑（除剧场、电影院、礼堂、体育馆外

的其他公共建筑）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1）每层的房间

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 100 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不小于 0.75m

（与地面出入口地面的高差不大于 10m）或 1m（与地面出入口地面的高差大于 10m）计算确定；（2）疏散人数应按每层

营业厅的建筑面积乘以人员密度（地下一层 0.6 人/m
2
、地下二层 0.56 人/m

2
）计算；（3）首层外门的总净宽度应按该

建筑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确定，不供其他楼层人员疏散的外门，可按本层的疏散人数计算确定。即每个餐厅、

营业厅防火分区疏散宽度为营业厅面积×人员密度×（0.75 或 1m/100 人疏散净宽度），如埋深大于 10m 的地下一层商

业建筑面积为 1000m
2
，其疏散宽度为 6m。 

4 结语 
随着土地效益和环境素质的全面提升，城市地下空间进行了高度的整合，地下商业开发成为城市新兴的主题。其

或连接地上商业综合体，或连接城市轨道交通节点，又与地面关联，人流动线较为复杂。在发挥商业价值和交通功能

的同时，我们更需认真考虑其防火和安全疏散设计，使以公共服务为主的地下商业开发更加安全、便捷、完善，实现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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